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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風
俗
之
壞
•
於
其
已
壊
而
補
救
之
。
不
若
灰
其
未
壞 

而
預
防
之
-
防
之
若
何
，
亦
惟
在
上
者
・
平
刀
有
躬
行
仁
義
之
實
心
。
以
爲
斯 

民
觀
感
之
資
。
澄
本
仁
義
以
定
爲
禮
制
•
以
爲
斯
民
範
圍
之
則
。
然
後
民
心
惇
 

厚
。
民
俗
馴
星
。
非
僅
恃
區
區
法
津
之
慮
文
。所
能
収
其
效
也
。昔
者
孔
子
以
先

其
身
正
一
・
不
令
而
行
。
唐
虞
之
世
•
黎
民
於
變
時
雍
• 
蓋

勞
會
子
路
■
又

本
於
堯
之
克
冋
峻
德
。
以
親
九
族
・
有
以
致
之
也
。
然
則
在
上
者
。
必
先
端
述 

於
身
。
而
斯
封
始
有
所
傲
也
矣
。
古
者
尙
德
禮
以
化
民
。
政
箕
迹
也
。
刑
以
輔 

政
之
窮
。
又
居
末
焉
。
三
代
聖
人
-
雖
辟
以
正
辟
・
而
哀
矜
惻
怛
之
意
-
恆
寓 

乎
其
間
。
此
孟
子
所
謂
以
不
忍
人
之
心
・
行
不
忍
人
之
政
也
。自
秦
漢
以
下
。德 

不
足
而
恃
政
•
政
不
足
而
恃
刑
-
網
密
阱
深
。
務
求
嚴
刻
。
乃
篌
失
聖
人
立
法 

之
本
意
矣
。
夫
政
以
道
民
。
不
能
使
民
皆
向
於
善
。
故
齊
以
刑
・
德
以
道
民
。 

不
能
使
民
悉
協
於
中
、•
故
範
以
禮
。
所
謂
中
者
，
道
德
之
中
•
卽
禮
也
。
禮
所 

以
教
中
也
。
記

，
道
德
仁
義
・
非
禮
不
成
。
此
之
絹
也
•
是
故
德
禮
雖
賴
政 

刑
以
齊
。
而
政
刑
必
本
德
禮
而
行
。
記 
•
法
令
者
。
治
之
具
。
而
非
制
治
淸 

濁
之
源
也
，
誠
哉
斯
盲
。
夫
政
治
必
以
道
德
爲
根
本
。
苟
不
以
道
德
爲
根
本
• 

而
徒
恃
政
令
與
刑
罰
•
以
命
善
懲
恶
，
則
民
第
見
有
政
刑
。
而
不
復
知
有
德
福 

矣
。
國
欲
洽
得
乎
。
子

；

道
之
以
政
。
齊
之
以
刑
。
民
免
而
廡
耻
。
蓋
刑
布 

能
懲
爲
惡
之
事
、
而
不
能
懲
爲
惡
之
心
也
，
祗
能
懲
爲
惡
者
於
其
惡
已
形
之
後
 

♦
而
不
能
懲
爲
悪
者
於
其
無
未
形
之
先
也
。
故
治
道
有
本
末
"
而
治
妏
有
淺
深 

也
。
仔

。
道
之
以
讎
。
齊
之
以
禮
。
有
耻
且
格
"
道
之
以
德
者
；
化
之
也

s  

齊
之
以
福
者
♦
處
之
也
。
所
謂
耻
者
。.耻
爲
惡
。
格
者
，
格
於
善
也
。
夫
耻
以 

相
形
生
。
格
以
相
曲
至
。
無
以
相
形
。
則
民
不
知
羞
惡
。
無
以
相
感
。
則
民
不 

知
奮
勉
。
不
知
羞
惡
。
不
知
奮
勉
。
禮
記
所
謂
民
有
遜
心
也
。
卽
有
嚴
刑
酷
法 

。
亦
何
能
治
哉
。
賈
詛
日
。
禮
禁
於
將
然
之
前
。
而
法
者
。
禁
於
已
然
之
後
也

蘇
子
亦
有
言
。
刑
以
刀
鋸
。
是
刑
之
威
。
施
於
刀
鋸
之
所
及
"
而
不
能
施 

於
刀
鋸
之
所
不
及
也
。
信
然
乎
哉
， 

•(
未
完
)
"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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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陝
西
北
部
之
共
軍
。發
動
攻
勢•
橫
山
縣
情
形 

不
明
。楡
林
已
青
軍
圍
困
不
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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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^
^
^
!

—!

—̂
 

北
平
十
九0:
統
一 

fit
電
.•
陸
軍
參
謀
總
長
陳
誠
將
風
，
是
日
在
北
平
召
集
高
級
 

將
領
密
議
・
討
論
冬
季
風
事
進
行
計
劃
■
據
可
靠
方
面
稱
，
建
中
央
軍
事
會
 

議
•
主
要
事
項
爲
學
用
兵
計
劃
•
在
最
短
期
間
。
將
見 

共
%-. 進
擊
云
■

>•:-:
:

二
，
二

、 

、.

一
陝
西
共
軍
攻
陷
鎖
川 

▲
派
兵
圍
困
榆
林

南
京
十
九
日
英
聯
社
電
■
據
政
府
方
面
稱
，
共
軍
在
陝
西
北
部
現
時
增
加
活
動
 

■
除
中
央
軍
原
駐
之
鎭
川
佔
領
•
復
宛
成
其
圍
困

<■..林
計
劇
.
查
綴
川
距
延
安
 

東
北
九
拾
四
里
•
榆
林
籬
延
安
之
必
約
壹
百
一
十
里
云
•

•

：

・ 

•
英
內
閣
開
重
要
會
議

—
丿 

英
京
倫
敦
十
九
日
紐
約
社
飽
，
捕
此■
官
方
發
言
人
是
日
稱
，
英
勞
工
黨
政
府
 

♦
將
於
十
壹
月
拾
一
一
日♦
召
集
各
部
內
閣
大
臣
，
召
.開
重
要
會
議
♦
即
算
在
大 

會
提
出
修
改
下
列
各
案
，e
刑
事
法
案
㊁
商
務
法
案
，㊂
國
有
產
業
案.
0
國 

防
預
算
案
•
㊄
海
陸
交
通
案
等
云 

，

」
  

;

/

•

 

，

、

紐
約
股
票
交
易
冷
淡

約
紐
拾
九
日
合
衆
社
霞
・
紐
約
證
券
交
易
所
是
日
開
塲
•
優
等
股
票
略
見
起
色
 

。
但
無
巨
戶
購
買
戸 
不
次
逐
漸
變
疲
・ 
全
塲
交
湯
不
多
。
大
部
股
票
價
格
無
若
 

何
起
跌
•
相
差
不
出
一 
副
・
收
塲
時
亦
平
淡
 
寺
恳
日
轉
手
總
數
爲
三
十
五
萬
股 

■
爲
年
來
最
低
成
績
之
 
一
日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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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藥臣弼林堂


